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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6起施行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目的為尊重病人醫療
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

「預立醫療決定」，必須具備法定條件即一定程序:
條件方面必須是具「完全的行為能力之人」，才可以預立醫
療決定（《病人自主權利法》第8條第1項）。
程序必須符合：

1.經醫療機構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並經其於預立
醫療決定上核章證明；

2.經公證人公證或具完全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
3.經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病人自主權利法》第9條第1

項）。



找「見證人」時，也應注意不得有下述消極資格之情事，即
意願人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主責照護醫療團隊成員、意
願人的受遺贈人、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的受贈人，及其他
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都不得擔任「見證人」（參見

《病人自主權利法》第9條第4項）。

想做「預立醫療決定」的條件之一，必須有「醫療機構」提
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其乃指病人與醫療服務提供者、
親屬或其他相關人士所進行的溝通過程，商討當病人處於
「特定臨床條件」、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對
病人應提供的適當照護方式，以及病人得接受或拒絕的維持
生命治療與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病人自主權利法》第3條第6款）。



病人進行前述的「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須注意以下三點：
1.須有「醫療委任代理人」參與。「醫療委任代理人」乃
指接受意願人書面委任，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
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意願之人（《病人自主權利法》第3條
第5款）。
2.「醫療委任代理人」資格方面，可分積極資格、消極資
格；積極資格必須是20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始得
任之。
3.另下列者，除意願人的繼承人外，不得為擔任：意願人
的受遺贈人、意願人的遺體或器官指定的受贈人、其他因
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的人（《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0條第1項、第2
項）。



已經完成了「預立醫療決定」，在何種情形下醫療機構或醫
師可依「預立醫療決定」的內容處理？
依《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須病人符合下列
臨床條件之一，方得依病人所「預立醫療決定」，終止、撤
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
部：1.末期病人（註3）；

2.處於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況；
3.永久植物人狀態（註4）；
4.極重度失智（註5）；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

忍受、疾病無法治療，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
法的情形。















死亡證明書申辦流程







一.因「疾病不治死亡」：

1.於本院診治期間死亡者：

（1）由本院診治醫師開立「死亡證明書」

（2）請攜帶下列證件至診治期間之護理站申請：

ａ、往生者身分證件正本

ｂ、申請人之證件正本

(3).上班時間外死亡者(含例假日)：

a.緊急聯絡窗口：

(1).張菊文:0963117965，

(2).葉美慧：6321811



2.於本院診治，但出院後死亡者 ：

（1）如為本院病危出院患者，由本院診治醫師評估死因符合後開立「死亡證
明書」 。

（2）請攜帶下列證件至診治期間之護理站申請：

ａ、往生者身分證件正本

ｂ、申請人之證件正本

c 、開立死亡診斷證明申請書

(3).上班時間外死亡者(含例假日)：

a.緊急聯絡窗口：

(1).張菊文:0963117965

(2).葉美慧：6321811



3.於到本院就診或轉診本院途中死亡者：

(1）由本院醫師參考原診治醫院診所之病歷記載內容，於檢驗屍體確認死
因為病死後，開給「死亡證明書」。但如無原診治病歷、或無法確認為病死
者、或無法確認身分者，則不開立任何證明並報請檢察機關行政相驗。

（2）開立死亡診斷證明申請書請攜帶下列證件至門診申請：

ａ、往生者身分證件正本

ｂ、申請人之證件正本

• 二、非因病死亡者：

（1）由醫院通知警察機關請求司法相驗。

本院司法相驗作業連繫窗口:張菊文 分機:215



相驗：

• 意指檢視屍體，研判死者之死亡原因及死亡方式，掣給死亡證明
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以便進行殮葬事宜之過程。依其執行相驗
人員之不同，可分為「行政相驗」與「司法相驗」兩類：



一、行政相驗（衛生所）：
（一）病人非因診治或就診、轉診途中死亡之情形死亡，無法取
得死亡證明書者，由所在地衛生所檢驗屍體，掣給死亡證明書。

二、司法相驗（法醫或檢驗員）：
（一）檢察官於其管轄區域內，人民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
者，由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官督同法醫或檢驗員檢視
屍體，以察有無犯罪嫌疑之過程。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開立死亡診斷證明申請書 

 

病人姓名： 
身份證統一編號： 
病人住址：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死亡日期(含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死亡地點： 
二位家屬證明簽章： 

 
備註: 
1. 請攜帶此證明書及病人、申請人的身分證。 
2. 病人住址請填寫戶籍所在地的詳細住址(包含鄰、里)， 
3. 死亡地點也請填寫包含「鄰」、「里」的詳細住址。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開立死亡診斷證明申請書



[image: image1]

病人姓名：


身份證統一編號：


病人住址：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死亡日期(含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死亡地點：


二位家屬證明簽章：








備註:


請攜帶此證明書及病人、申請人的身分證。


病人住址請填寫戶籍所在地的詳細住址(包含鄰、里)，


死亡地點也請填寫包含「鄰」、「里」的詳細住址。













新興醫院非病死（或可疑非病死）死亡病患司法相驗通報
單

注意事項：
一、主治醫師遇有「非病死亡」或「可疑非病死」者，應填寫本通知單並備妥診斷證明書或病歷摘要，轉交護理站依死者身份通報相關單位。
二、通報方式：由醫院通知所在地分局。
三、通報流程：醫師填寫本單並備病歷資料或診斷書→護理師填寫本單相關資料→護理長審核→送至醫事室住院組（08:00-17:00）或門診批價（17:00-20:00）→傳真本單及病歷
資料或診斷書至受理分局並於病歷上留存備查。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勤指中心電話及傳真一覽表(附表)

單 位 名 稱
所轄區域 電信及傳真 單 位 名 稱 所轄區域 電信及傳真

第一分局 東區 白河分局 白河區、東山區、後
壁區

勤指中心 06-2684867 勤指中心 06-6852006

勤指中心傳真 06-2676869 勤指中心傳真 06-6853350

第二分局 中西區 麻豆分局 麻豆區、官田區、六甲
區、下營區

勤指中心 06-2139070 勤指中心 06-5722031

勤指中心傳真 06-2144229 勤指中心傳真 06-5710140

第三分局 安南區 佳里分局 佳里區、西港區、七
股區

勤指中心 06-2567666 06-2567005 勤指中心 06-7233197 06-7222012

勤指中心傳真 06-2457840 勤指中心傳真 06-7217462

第四分局 安平區 學甲分局 學甲區、北門區、將
軍區

勤指中心 06-2954116 勤指中心 06-7832701

勤指中心傳真 06-2956300 勤指中心傳真 06-7830813



第五分局 北區 善化分局 善化區、大內區、安
定區、新市區

勤指中心 06-2598603 06-2598595 勤指中心 06-5815345 06-5817434

勤指中心傳真 06-2598521 勤指中心傳真 06-5819503

第六分局 南區 新化分局 新化區、山上區、
左鎮區

勤指中心 06-2640554 06-2640556 勤指中心 06-5902003

勤指中心傳真 06-2631041 勤指中心傳真 06-5903253

新營分局 新營區、鹽水區、柳
營區 歸仁分局 歸仁區、仁德區、關

廟區、龍崎區

勤指中心 06-6331883 06-6323297 勤指中心 06-2304964

勤指中心 06-6354822 勤指中心 06-2307837

勤指中心傳真 06-6323009 勤指中心傳真 06-3303545

永康分局 永康區 玉井分局 玉井區、南化區、
楠西區、

勤指中心 06-2333326 06-2333324 勤指中心 06-5742007

勤指中心傳真 06-2013574 勤指中心傳真 06-574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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